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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 外交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海关总署 国家移民管理局关于调整国际转国内航线
船舶疫情防控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

文号：交水明电〔2022〕198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、外事办、卫生健康
委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、各直属海关，各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，各直属海事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科学精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
署，全面落实“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”总策略和“动态清零”总方针，筑牢境外疫情输
入防线，最大限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根据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
（第九版）》要求，现就调整国际转国内航线船舶疫情防控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拟转入国内航线营运的国际航行船舶，应当自抵达境内入境口岸后的7天内开
展5次核酸检测（其中第1天由海关对船员进行核酸检测；第2、3、5、7天由入境口岸所
在地联防联控机制明确的检测单位对船员进行核酸检测，其所需费用可由船方承担），
采集口咽拭子，5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的，由海关按规定办理改营手续，并通报给
入境口岸所在地联防联控机制。船员核酸检测为阳性的，按照疫情防控期间针对伤病船
员紧急救助处置的相关文件执行。

二、加强船员换班管理及疫苗接种。拟转入国内航线营运的国际航行船舶，如需进
行船员换班，应当在入境口岸按照当地国际船员换班有关规定进行。国际航行船舶办理
改营手续后，船舶所属航运企业继续对全体船员进行3天的健康监测，发现船员健康情
况有异常的，应及时报告船舶靠泊地联防联控机制（航行途中报告下一靠泊地联防联控
机制）。3天健康监测期间船员不得离船，并严格做好个人健康防护，确有特殊情况需
要离船的，应报当地联防联控机制同意，并按当地疫情防控措施执行。经3天健康监测
无异常且第3天核酸检测（采集口咽拭子）为阴性的，报当地联防联控机制同意后，按
国内航行船舶船员进行换班。船舶转入国内航线营运后，航运公司要按照相关规定加快
推进船员疫苗接种，尽快做到“应接尽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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